
 

      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113年從業人員甄試 

 

應試類科：第 8階-助理管理師-事務管理 

筆試科目：專業科目三、行政法 

 —作答注意事項— 

 

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，作答前應先自行檢查答案卡(卷)，入場編號、座位標籤、

應試科目是否相符，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。使用非本人答案卡(卷)作答

者，不予計分。 

② 答案卡(卷)每人一張，不得要求增補。答案卡(卷)須保持清潔完整，請勿折疊、破壞

或塗改入場編號及條碼，亦不得書寫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。違反規定致讀

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，由應考人自行負責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③ 選擇題限用2B鉛筆劃記。請按試題之題號，依序在答案卡(卷)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

處作答，未劃記者，不予計分。如答案要更改時，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，再行作答，

切不可留有黑色殘跡，或將答案卡(卷)汙損，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。 

④ 非選擇題限用藍、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，答案要更改時，限用立可帶修正後再行

作答，不得使用修正液。請依規定於作答區內作答，超出作答區部分，不予評閱計

分。 

⑤ 測驗期間嚴禁使用行動電話或其他具可傳輸、掃描、交換或儲存資料功能之電子通

訊器材或穿戴式裝置(包括但不限於：微型耳機、智慧型手錶、智慧型手環、智慧型

眼鏡、電子字典、個人數位助理機、呼叫器等)，請關機並取消鬧鈴及整點報時功能

後，放置於試場前後或指定場所，不得置於座位四周，並禁止隨身攜帶，違者扣該

節成績20分，續犯者該節不予計分。行動電話鈴響或震動，均比照前開情節扣分。 

⑥ 請務必將鐘錶之鬧鈴及整點報時功能關閉，若測驗中聲響經監試人員制止仍續犯

者，扣該節成績10分；該鐘錶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。 

⑦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【不具任何財務函數、工程函數、儲存程式、

文數字編輯、內建程式、外接插卡、攝(錄)影音、資料傳輸、通訊或類似功能】，且

不得發出聲響。 

⑧ 各節測驗結束鈴(鐘)響前不得離場，測驗期間擅自離場者，該節以零分計。測驗結束

鈴(鐘)響前不得繳卷。測驗結束鈴(鐘)響後，若未繳交答案卡(卷)者，該節以零分計。

繳卷時，應經監試人員驗收後始得離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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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頁，共 1頁 

非選擇題【共4大題，每題25分，共100分】 

 

一、甲是某區公所清潔隊之資源回收車駕駛員，某日甲在前往指定地點執勤時，因低頭滑手

機而未注意到前方車況，竟撞上機車致騎士乙受傷，請問： 

(1)資源回收車駕駛員甲是否屬於公務員？(9分) 

(2)乙可否請求國家賠償？(8分) 

(3)承上，乙若要請求國家賠償，須先遵守什麼程序？(8分) 

 

 

二、請就下列案例涉及何種一般法律原則之適用？試論述之。 

(1)某市政府都發局在核發建大樓使用執照時，特別附加一項義務，要求建商必須給付

一筆金錢，供做改善鄰近公園綠美化使用之經費。(10分) 

(2)衛生主管機關查獲了某食品大廠違反食安案件，爰通知公司負責人在限期內改善，

否則依法處罰。詎料主管機關在改善期限尚未屆滿之前，已先行對公司負責人處以

鉅額罰鍰並命其歇業。(15分) 

 

三、甲化工廠利用颱風夜，將桶裝有毒工業廢棄物質(下稱有毒物質)棄置位於A市及B市交界

之山坡地，後因暴雨導致該山地發生土石流，將該有毒物質沖刷至臨海之B市，並汙染

B市之河川及近海。後經海巡署人員發現，循線掌握甲之犯行，並由海巡署將卷證移送

B市地方檢察署及B市政府依法論處。請問： 

(1)假設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明確，本案如何定行政處分之管轄權？(15分) 

(2)B市府得否將部分之事實及證據調查工作，委託海巡署或A市處理？(10分) 

 

 

四、甲營造公司(下稱甲)受A鐵路改善工程主管機關(下稱A機關)之委託，辦理鐵道邊坡改善

工程。甲於履約期間，經A機關發現：甲並未具備營造廠之資格，其係以造假之商業登

記文件參與本案之投標，A機關遂與甲解約並沒入工程履約保證金，並將甲列入不良廠

商名單，導致甲於一定期間不得參與A機關之公共工程採購。復經A機關初判，甲已完

成施作之部分，尚符合標案品質之要求，經適當補強後即可驗收通過。請問： 

(1)甲若不服A機關之處分，應如何救濟？(10分) 

(2)甲得否主張信賴保護原則以作為抗辯？(8分) 

(3)若A機關擬委託其他公民營機關(構)辦理該在建工程之補強可能性相關評估，試按行

政程序法，分析A機關委託之性質。(7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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